海人〔2008〕41号

海曙区人事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改革后工作人员假期工资待遇的通知
根据市人事局《转发省人事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后工作人员假期工资待遇的通知》（甬人薪[2008]15号）和县（市）区工资会议纪要精神，现就2006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后工作人员假期工资待遇通知如下： 

1、 病假待遇

(一) 病假在2个月以内的，基本工资照发。

各类人员基本工资的组成如下（以下同）：

1. 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

2. 机关技术工人：岗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资；

3. 机关普通工人：岗位工资；

4.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增发的10%工资；

(二) 病假超过2个月不满6个月的，从第3个月起，工作年限不满10年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90%计发；工作年限满10年的，基本工资照发。

(三) 病假超过6个月的，从第7个月起，工作年限不满10年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70%计发；工作年限满10年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80%计发。

2、 事假待遇

(一) 当年事假累计在20天及以下的，基本工资照发。

(二) 当年事假累计在20天以上、30天以下（含30天）的，每天扣发本人日基本工资的50%（日基本工资=月基本工资÷21.75天，以下同）；当年事假累计超过30天的，从第31天起，停发本人基本工资。

3、 女职工产假、哺乳假待遇

(一) 女职工在国家规定的产假期间，基本工资照发。

(二) 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职工在哺乳假期间的工资待遇：

1. 女职工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可给予6个月的哺乳假，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哺乳假期间的工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80%计发。

2. 女职工产后申请1年假期（含法定产假），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基本工资照发。

(三) 女职工产假、哺乳假期满后需请病、事假的，病、事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按本通知第一、二条规定执行。

四、因私事请假出国期间的待遇

(一) 因私事请假出国半个月以上不超过1个月（含1个月）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70%计发。

(二) 因私事请假出国在1个月以上不超过2个月（含2个月）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60%计发。

(三) 因私事请假出国在2个月以上不超过3个月（含3个月）的，按本人基本工资的50%计发。

(四) 因私事请假出国超过3个月的，从第4个月起停发基本工资。

五、探亲假待遇

(一) 按国家规定符合享受探亲假条件的工作人员，在探亲假和路程假期内，基本工资照发。

(二) 经批准出国攻读学位3年以上的公派出国研究生，婚后赴国外学习时间在1年以上者，其国内的配偶如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按规定向所在单位申请探亲假。出国探亲假一般为3个月，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前3个月基本工资照发，从第4个月起停发基本工资。

六、其他有关问题

(一) 原按职务（岗位）拉开档次发放的津贴补贴项目，纳入机关规范津贴补贴后，其额度仍作为计发各类假期工资的基数，计发办法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

(二) 事业单位在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实施前，各类假期期间津贴补贴的计发办法，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

(三) 浙江省人事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后职工假期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浙人薪[1994]6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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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式：
1、 病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
机关
	病假时间
	工作年限
	基本工资
	生活补贴
	工作津贴

	15天以下
	
	100%
	100%
	100%

	二个月以内
	
	100%
	100%
	100%

	超过二个月不满六个月
	不满十年
	90%
	100%
	90%

	
	满十年
	100%
	100%
	100%

	超过6个月
	不满十年
	70%
	100%
	70%

	
	满十年
	80%
	100%
	80%


事业 
	病假时间
	工作年限
	基本工资
	省贴、市贴、工作岗位津贴
	月奖金余额、其他50、月岗位目标奖

	15天以下
	
	100%
	100%
	100%

	二个月以内
	
	100%
	100%
	0

	超过二个月不满六个月
	不满十年
	90%
	90%
	0

	
	满十年
	100%
	100%
	0

	超过6个月
	不满十年
	70%
	70%
	0

	
	满十年
	80%
	80%
	0


2、 事假(不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
机关
	事假时间(天)
	月基本工资÷21.75×请假天数
	生活补贴
	工作津贴

	[1,20]
	100%
	100%
	100%

	(20,30)
	50%
	50%
	50%

	(30,+∞)
	0
	0
	0


事业 
	事假时间(天)
	月基本工资÷21.75×请假天数
	（省贴+市贴+工作岗位津贴）÷21.75×请假天数
	月奖金余额、其他50、月岗位目标奖

	[1,20]
	100%
	50%
	按月扣，累计15天以上算1个月

	(20,30]
	50%
	50%
	

	(30,+∞)
	0
	0
	


3、 哺乳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

机关

	哺乳假时间
	条件
	基本工资
	生活补贴
	工作津贴

	6个月
	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
	80%
	100
	80%

	1年
（含法定产假）


	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
	100%
	100
	6个月内100%

第七个月起停发


事业

	哺乳假时间
	条件
	基本工资
	省贴+市贴+工作岗位津贴



	6个月
	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
	80%
	80%

	1年
（含法定产假）


	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
	100%
	0


4、探亲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
	探亲假时间
	
	往返路费报销
	基本工资等照发

	未婚探父母
	每年一次的，每次20天
	全报
	

	
	两年一次的，每次45天
	
	

	已婚
	探配偶
	每年一次，每次30天
	全报
	

	
	探父母
	四年一次，每次20天
	基本工资×30%自理,超出部分单位负担
	

	经批准出国攻读学位3年以上的公派出国研究生，婚后赴国外学习时间在1年以上者，其国内的配偶如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个月以内
	
	基本工资照发

	
	（3个月，6个月]
	
	基本工资停发


注意：1、可根据需要给予路程假。

      2、户口不转而人在外地工作的，不能享受探亲假。

      3、探父母不包括探岳父母、公婆。

      4、往返路费报销标准：火车按硬座（50岁以上并连乘48小时以上可报硬卧）；

                         长途汽车按实报；
                         市内出租车费不可报，公交车费可凭据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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